东南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流程与注意事项
一、立项
1.填报《预算回执》。根据《国家社科基金经费管理办法》和申报书预算填写《预算回执》，经社科处、财务处审核盖章后上报。获得核准后严格执行预算，结项时须提供经费支出明细单。如有调整（总额在10%以内），从财务处下载、填写《校内经费预算调整申请单》（表中列支栏目名称根据《经费回执》自行调整）2份，经学院和社科处审核后交财务处办理；超过10%的须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2.登记项目信息。登陆学校网站，点击信息门户—社科项目—纵向项目立项—新建（或点击快速通道—社科—纵向项目管理—立项申请—新建），系统录入项目相关信息。注意成员姓名及顺序、经费预算须与《申请书》和《经费回执》完全一致；上传《申请书》电子件、立项通知书扫描件，完成后提交学院科研秘书和社科处审核。未经系统登记并审核通过的项目，无法办理经费入账。
3.统一办理经费。社科处根据各项目的经费预算开具经费拨款单，统一报财务处专项科办理入账手续。入账后项目负责人在学校高级财务平台即可查询到该项目到款信息。请合理使用经费并及时报销。
二、年检
1.年检管理：所有在研项目每年都要参加检查，一般9月份受理。
2.年检内容：主要检查研究进度、阶段性成果、经费使用等。阶段性成果必须是项目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在项目实施期间发表的、与项目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成果。非课题组成员发表的成果不能计入该项目阶段性成果。填写作者信息与该成果署名信息须完全一致。所有成果必须在显著位置明确标注项目来源和批准号，未标注的成果结项时不予认可。项目期间相关著作如已正式发表，只能算阶段性成果，不能作为最终成果申请鉴定办理结项。
3.变更事项：如有重要变更事项（如重大内容调整、延期、成员调整、最终成果形式变更、变更管理单位等）须填写《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更申请表》，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后方生效。涉及人员变更的，还须同时填写校内《课题登记变更申请表》，经各成员签名确认，报院系、社科处审核盖章。项目负责人在社科管理系统“成员变更”中登记，经院系、社科处审核后，系统显示变更后的成员信息。
三、结项
项目负责人应认真执行计划，按时完成研究任务并申请成果鉴定和结项。
（一）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特别注意：如实填报阶段性成果的作者、发表刊物及期数等相关情况，非课题组成员的成果不能计入本课题阶段性成果；报送结项鉴定申请前，对最终成果进行查重，重复率不能高于10%。
（二）最终成果形式。申请成果鉴定时须根据原《申请书》计划，确定三种成果形式中的一种来申请鉴定和结项。不同的成果形式有不同的通讯鉴定指标体系，建议项目负责人了解并参考最终项目成果通讯鉴定指标体系的指标要素及其权重（详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
1.著作：著作必须先通过鉴定结项后方可正式出版；正式出版后再填写《成果出版出版情况登记表》报相关部门统计。结项提交材料：①著作打印稿装订5本(封面和内页不能出现姓名、单位等信息)；②最终成果简介3份（格式和内容详见审批书中的提示，最后本人签名）；③《鉴定结项审批书》3份（办好财务和审计用印），同时发送电子件）；④提供财务处开具的经费收支明细表2份（盖财务处公章）。⑤光盘2张：刻录最终成果电子版与最终成果介绍。
2.论文：发表论文8－10篇（其中本学科最高级刊物1-2篇）。论文应覆盖课题研究的全部内容，并且是课题重点问题研究的成果。结项提交材料：①论文隐去单位和姓名（含成员）后复印装订成册5本（装订顺序：成果封面、论文总目录；各篇期刊封面、目录、正文、版权页）；②最终成果简介3份（格式和内容鉴定表详见审批书中的提示，最后本人签名）。因各篇论文分散、分阶段性发表，为使专家对系列论文进行总体把握，撰写成果简介时须突出介绍各论文之间的逻辑联系及其与申报课题的研究内容与研究重点的关系，不要简单罗列论文）；③《鉴定结项审批书》3份（办好财务和审计用印手续，同时发送电子件）；④提供财务处开具的经费收支明细表2份（盖财务处公章）；⑤光盘2张：刻录最终成果电子版与最终成果介绍。
3.研究报告：提交10万字以上研究报告，后附已发表的阶段性论文成果作为成果支撑，如有领导重要批示或相关单位采纳证明一并附上。结项提交材料：①装订好的研究报告打印稿5本（隐去单位和个人姓名），后附阶段性论文成果复印件一起装订（含论文总目录、各篇期刊封面、目录、论文首页，如论文篇数不多，可全文）及其他材料；②最终成果简介3份（格式和内容要求详见审批书中提示，最后本人签名）；③《鉴定结项审批书》3份（办好财务和审计用印手续，同时发送电子件）；④提供财务处开具经费收支明细表2份。⑤光盘2张：刻录最终成果电子版与最终成果介绍。
特别提醒：

1.结项鉴定等级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由主管部门组织5名相关学科专家（其中外省不少于3名）对最终成果进行鉴定。鉴定等级为“优秀”的成果，全国社科规划办将有选择有重点地组织出版和宣传。对鉴定为不合格的予以暂缓结项，要求1年内修改并重新提交鉴定（鉴定费用由该项目预留经费支付），二次鉴定仍不合格的予以撤项。对最终成果存在较多学术不规范问题的将予以终止。
2.以博士论文或博士后出站报告为基础申报的项目，结项时须提交博士论文（报告）电子版，同时说明结项成果与原论文（报告）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在内容、观点、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改进与提高（提交7份，其中5份交鉴定专家，2份由相关主管部门存档）。故意隐瞒事实或未如实提交材料的，一经查实，即撤销该项目并予以通报。
3.鼓励撰写《成果要报》。年度项目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采用1次，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结项；重大项目成果（包括阶段性成果）被《成果要报》采用2次，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结项。其他可以申请免于鉴定的还有：阶段性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含）以上奖励或者其他省部级科研成果一等奖；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得到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同志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经有关部门认定成果内容涉密不宜公开。
4.凡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国家社科基金”专刊发表的1500字以上文章，视为重要成果，在立项和结项时作为重要参考因素。
　　　　
